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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同比例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担保审批情况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顶”或“公司”）

分别于 2025年 11月 19日，2025年 12月 5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和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

司提供同比例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为下属参股公司——四川开

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物信息”）在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锦馨家园支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续贷，按持股

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99.7万元，担保期

限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临 2025-083、085、089号

公告。

二、本次担保的进展情况

2026年2月3日，公司与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反担

保保证合同》，就公司下属参股公司——开物信息本次在成都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馨家园支行申请贷款本金总额300万元的33.3%份

额暨贷款本金99.9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将《反担保保证合同》主

要条款公告如下：



甲方：成都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债务人四川开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或“被

保证人”）因自身业务需要委托甲方提供融资担保并签订了《委托担保协

议》。

乙方已知晓，债务人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馨家园支行

（以下简称债权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统称主合同。

2、为保障债权人在上述主合同项下的债权得以实现，经债务人申请，

甲方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了保证担保，并为此与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合

同》，以下称保证合同。

为保障甲方的合法权益，乙方自愿就甲方为债务人提供的融资担保向

甲方提供反担保保证。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被保证的主债权

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代偿金额及产生的利息、甲方

因承担保证责任所产生的各类费用及所有损失、甲方追偿产生的各类费用

及所有损失、债务人应付未付的担保费、违约金、甲方的其他损失等。

乙方反担保保证份额：乙方最终对上述被保证主债权总额的 33.3%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二条 反担保保证范围和反担保保证份额

乙方的反担保保证范围为：

（一）甲方代偿金额和自代偿之日起的相应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标准

按代偿时适用的一年期 LPR的 2倍为固定利率计算，利率后续不随 LPR



调整而调整；

（二）甲方因承担保证责任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包括保全保险费、保全费等）、律师费、案件

调查费、公告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等以及所有损失；

（三）甲方因向乙方追偿而产生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包括保全保险费、保全费等）、律师费、

案件调查费、公告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等及其他所有损

失；

（四）甲方与债务人签署的《委托担保协议》约定的担保费、违约金;

（五）甲方支付的违约金及其他损失。

乙方反担保保证份额：乙方最终对上述被保证主债权总额的 33.3%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三条 反担保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三年，自甲方实际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算。若分次承担保

证责任的，反担保保证期间以每次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算。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甲方与债权人达成一致意见（该意见可以是书

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甲方提前或推迟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乙

方同意继续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

第四条 反担保保证方式

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当甲方承担担保责任后，无论甲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

反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保证、抵押、质押、保

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甲方对主合同项下的担保权的行使享有选

择权，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有权直接向乙方行使担保权而无需先行向其他



反担保人主张权利，有权不分先后顺序地分别或同时向包括乙方在内的一

个或多个反担保人主张部分或全部担保权利；甲方放弃或变更对其他反担

保人的担保权利、放弃或变更担保物权的权利顺位的，乙方仍按本合同承

担反担保责任而不免除任何责任。

第五条 合同变更

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

同。需变更本合同条款时，应经双方协商同意，达成书面协议。

第六条 特别约定

乙方或债务人因本合同以外的原因卷入诉讼、仲裁及其他法律纠纷，

以及其他任何甲方认为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或债务

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死亡、被宣告失踪、被宣告死亡；乙方股权

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债务人出现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债权人有权提前要求债

务人归还借款的情形)，甲方有权依本合同约定与保证合同及或最高额保

证合同项下的债权人商定，宣布主债务提前到期，甲方应债权人要求提前

承担保证责任的，乙方同意依照本合同承担连带反担保保证责任。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3日


